
关于对教职工直系及第三代

适龄儿童入学进行摸底统计的通知

根据 2016 年泰城暨泰山区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意见，现对

2016年山东农业大学教职工直系及第三代适龄儿童入学进行摸底统计。

一、统计范围

凡 2010年 8月 31日前出生，且符合入学条件的农大教职工直系

子女和教职工第三代子女（仅限直系），可以选择附属学校一年级就读。

二、所需材料

在办理统计登记时，学生家长需要出具以下证明材料：

1.父母或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单位（或退休前供职单位）出具的

证明信（加盖公章，并由主要负责人签字）；

2.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；

3.户口簿；

4.儿童出生医学证明；

5.儿童预防接种证。

三、登记时间

凡符合入学登记条件的农大教职工直系子女和教职工第三代子

女，请于 8月 23日上午 8:30-11:30，下午 2:30-5:30由父母双方带领孩

子并携带所有证明材料到附校北教学楼教务处进行登记。登记时需按

照区教育局要求签订诚信承诺书。

联系咨询电话：6585107 6585117

山东农业大学附属学校

2016年 8月 21日



附：证明信式样

教职工直系子女入学登记证明信

山东农业大学附属学校:

我单位职工 同志之子（女） 已达到小学一年

级入学年龄，现持信前往你校办理入学登记手续，请核查后给予办理

为盼！

注：请各有关单位领导严格审查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。
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

2016年 月 日



教职工第三代子女入学登记证明信

山东农业大学附属学校:

我单位职工 同志，原从事 工作，

于 年办理退休手续，其孙子（女）或外孙（女） （仅

限直系）已达到小学一年级入学年龄，现持信前往你校办理入学登记手

续，请核查后给予办理为盼！

注：请各有关单位领导严格审查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
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所在单位（盖章）

2016年 月 日



诚信承诺书

本人是学生 的家长，现郑重向 （学校）

承诺：本人所提供的户口簿、房屋产权证明等所有入学申请材料均是

真实有效的，并接受教育、公安、房管、社区、纪检等部门组织的材

料审核。如本人所提供的材料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

果由本人及孩子自负，服从教育局将孩子纳入非诚信名单，同意非诚

信名单在中小学招生网站公示，同意取消孩子划片入学资格，并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。此承诺书的内容也已向孩子解释清楚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： （家长签名手印）

（家长签名手印）

（学生签名手印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学校和家长各留存一份。承诺人要由父母双

方（法定监护人）、学生签名并按手印（小学一年级新生可只按手印）。小

学新生需向信息采集学校（资格审核学校）作出承诺，小学毕业生需同时

向小学毕业学校和初中资格审核学校作出承诺。


